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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届会议 

第六委员会 

议程项目 74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第四十一届会议工作报告 
 
 
 

  决议草案 

  联合国全程或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 

 

 大会， 

 回顾其 1966 年 12 月 17 日第 2205(XXI)号决议设立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

会，其任务是促进国际贸易法的逐渐协调和统一，并在这方面念及各国人民，尤

其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在国际贸易广泛发展中的利益， 

 关注现有海上国际货物运输的法律制度缺乏统一，未能充分考虑到现代运输

做法，包括集装箱化、门到门运输合同和使用电子运输单据， 

 注意到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国际贸易是促进各国之间友好关系的一个重

要因素， 

 深信采用统一规则，更新和协调涉及海运区段的国际货物运输规则，将增强

法律确定性，提高国际货物运输效率和商业可预测性，减少所有国家之间国际贸

易流通的法律障碍， 

 认为采用统一规则，对全程或部分海上国际运输合同进行规范，将增进法律

确定性，提高国际货物运输效率，便利过去相距遥远的当事人和市场获得新的准

入机会，从而对促进国内、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发挥极其重要作用， 

 注意到托运人和承运人无法利用有约束力、平衡的普遍性制度支持涉及各种

运输方式的运输合同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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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 2001年和2002年委员会第三十四届和第三十五届会议决定订立一项关

于涉及海运区段的门到门运输业务的国际法律文书，
1
 

 确认所有国家和有关国际组织都接到参加编写公约草案的邀请，在委员会第

四十一届会议上无论作为成员还是观察员，都有充分机会发言和提出建议， 

 满意地注意到公约草案案文已分发给应邀作为观察员参加委员会会议的所

有联合国会员国和政府间组织，供其发表评论意见，收到的评论意见已提交委员

会第四十一届会议，
2
 

 满意地注意到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决定将公约草案提交大会审议，
3
 

 注意到委员会核准的公约草案，
4
 

 感谢荷兰政府表示愿意在鹿特丹主办《公约》签字仪式， 

 1. 赞扬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拟订全程或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

公约草案； 

 2. 通过本决议附件所载《联合国全程或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 

 3. 授权 2009 年 9 月 21 日至 23 日在荷兰鹿特丹举行开放供签署的仪式，

并建议将《公约》所体现的规则称为“鹿特丹规则”； 

 4. 吁请各国政府考虑成为《公约》缔约国。 

 

  附件 

  联合国全程或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63/17)，附件一]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和更正（A/56/17 和 Corr.3），第 319 段至

345 段，以及同上，《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57/17），第 210 段至 224 段。 

 
2
 A/CN.9/658 和 Add.1-14 及 Add.14/Corr.1。 

 
3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63/17），第 298 段。 

 
4
 同上，附件一。 


